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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難災害處理(二) 

                                                                                                                                        王德超

續上期…….

救助人

一個專業救助人應能對救助船舶貨物，實施緊急修理整理及轉運貨物等實踐問題上提供最好的解決方案。如果這項工作對船東而言是技術難題，那麼通常救助人是船東的第一選擇，說救助人在一定程度上變得不那麼吸引我們注意力，如果工作不是那麼困難的話, 則救助人的協助相對地不是那麼地被受重視。

在一般的條件下，救助人不會拒絕任何救助作業。你對於救助條件的討價還價範圍，取決於船和貨的狀況。在糟糕並且越來越危險，時間非常緊迫的情況下，你可能必須接受勞依茲的標準救助合同（LOF），或其他有無效果無報酬和以仲裁確定救助報酬等條款的相似救助合同。這項工作之所以吸引救助人在於救助報酬是取決於獲救財物的價值和成功的機會。如果時間和條件允許，可能會對損壞回復修理工程作一詳細的規劃，或轉船，並付之招標。顯然地，很多案例是介於這些極端情況之間。

讓我們簡單考慮一下當船長簽署了LOF的情形：

LOF的安排使救助人處於非常主動的地位。一旦他得到船長代表所有被救助財產簽署該契約，對救助人完成救助行為的責任和授權造成僅有的限制是，船東可能會因沒有成功的希望而中止救助人的服務，或者在其他遇險財產擁有者的要求情況下，救助人必須接受其他救助人的介入。除此之外，船東和貨主有責任在救助過程中與救助人完全合作，仲裁人不贊成任何貨主不尊重這種要求。

救助擔保

完成救助服務後，救助人將根據LOF的條款來要求擔保。如果是長時間或困難的服務，救助人將要求提供相對被救助價值比例非常高的擔保——我們看到的一些案例中，儘管貨物已明顯嚴重受損，救助人仍要求其CIF完好價值的70％。除非提供擔保，在沒有救助人同意的情況下，船和貨都不能離開避難港。

實務上，被救助財物無法挑戰救助人的高額擔保要求，但得選擇不提供擔保。如選擇不提供擔保，通常貨物會被出售，最終救助報酬從出售貨價中受償，餘額返還貨主。這似乎看上去太極端了，且可能會弄巧成拙，但放棄貨物經常會比提供高額擔保後花大錢去整理和轉運貨物便宜。其中的一個因素是你是否真的想要這些受損的貨物。沒有人能強迫貨主或其保險人提供擔保。曾經有一個案子中因貨主拒絕救助人的擔保要求，導致LOF被協議終止，取而代之的是固定價格的合同，估計對被救貨物節省US$500,000。在提供擔保前對船貨的價值進行評估是十分重要的。

共同海損擔保

船東將同樣要求在交貨前從貨方得到共同海損擔保。

對於貨方而言，為共同海損擔保作出正確選擇並無多大壓力。分攤價值將根據抵達目的地的價值為計算基礎，且擔保中的條款對船東的索賠保護了貨方所有的抗辯權。

提供擔保是由於訴訟的法律和理論基礎趨向於混淆基本貿易考慮的情況之一。船和貨沒有預定提供擔保的義務。在兩種情況下提供的擔保都是為了釋放船舶和貨物所提供的交換，但總是會有不提供擔保的選擇，而把確定受損船舶和貨物價值的問題扔給救助人。這個決定是商業決定，而非法律決定。
檢驗人和監工 － 可靠的資訊

檢驗人和監工的作用是雙重的。首先，他們在災害現場或避難港與船長和代理形成災害處理小組的一部分。其次，他們是災害情形的資訊來源和技術評估。毫無疑問你的專業檢驗人應該是你可以找到的最優秀和最值得信賴的人，最好是過去曾經合作過的，或通過市場中其他人舉薦的。

相關資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情形的評估和對災害或船貨的救助的決定都是以盡可能好的資訊作為基礎的。準確的說，你不可能在沒有資訊的情況下做出“見多識廣的決定”。資訊必須準確、完備和及時。來源於任何渠道的並非針對你和你並未指示過的資訊，都需要仔細考慮。

這是我們開始介入“意見分歧”的地方。對如何處理災害情形所做出的重大決定，以及重要的法律事件如船舶是否是商業全損將取決於資訊。相關方對於是否達到商業全損問題常會意見分歧。

對修理費和貨物損壞程度等數字不得不進行估計時，這些估計值在有疑問的地方將給予估計者好處。船東，因試圖證明船舶是商業全損而將著眼於數字可能範圍的頂端。而貨主在希望著眼於範圍的底端來希望說服船東修理船舶並繼續未完成的航程。

這就是為什麼你應該總是考慮指派你自己的代表到現場（通常是一個檢驗人）並讓你的專家和顧問對其他方的估計和數字進行核查。

需要記住的是僅指派一個檢驗人是不夠的。在要求他去現場時，你必須盡可能詳細地告訴他去做什麼、看什麼、找什麼、你的目的是什麼。通常在他去災害現場前會面是這麼做最好的方法。你還必須確定他將可以接近船舶、貨物或其他要檢驗的任何東西。安排檢驗人接近檢驗物件是你的工作，而且如果在重大災害情形下你無法徵得同意，你就需要向法院或仲裁人申請以獲得你所需要接近的權利。

律師

儘管你需要對基本法律體制進行正確評價，但並非任何由重大災害相關引起的法律事務都由你自己去詳細考慮來解決。一旦你懷疑你對法律事務無法掌控時，就該尋求幫助了。

再次強調將法律一方和法律事務放在他們合適的位置上是重要的，及由於技術空白、墨守成規和官僚主義使在災害處理中喪失主要目標的視野所帶來的危險。這個目標是以最小的麻煩、延誤和費用來拯救/恢復船舶和貨物並完成冒險。你必須意識到在法律體制內所能得到的，你必須瞭解你的權利和責任，以及其他方的權利和義務。但你決不能讓法律事務和律師完全接掌而影響其他的考量。

法律目標決不能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應被視為你主要商業目的的輔助。你可以確定和維護一個法律目標並把它當作商業談判中的籌碼來使用。你將需要一個律師來幫助實現這一點。你同樣也需要律師來幫你進行任何你決定採取的法律行為，如扣押，或申請獲得法院指令以使檢驗人得到訪問權。

海難災害處理人

對於船東來說，你的共同海損理算人是唯一處於且合格扮演你的災害處理人角色的人，或至少是你處理災害的主要建議來源。這項服務傳統上是由船東或船舶經營人來委託，而現在越來越多的是由保險人直接指定。

下列是我們要找的災害處理人所應具備的主要資格條件：

( 具有從盡可能多的視角（船方/貨方、船東/保險人、承租人、保賠協會等）處理過重大災害經驗和可證明的記錄。

( 對法律體制（海上貨物運輸、救助、碰撞、共同海損等）有綜合的瞭解（不需要完全精通）。

( 能與涉及重大災害的技術專家和承包人（檢驗人、律師、救助人等）協同工作的經驗和良好工作關係。

( 災害發生地或避難港當地的地方知識和經驗。

( 良好的職業聲譽——在世界範圍內，如可能。這特別在任何談判中能體現出價值。

( 商業性（比起法律性的或教條主義的）的步驟和姿態。

承保人

海上保險合同是一個“最大誠信”合同。這就是說為使合同有效，被保險人絕對不能向保險人隱瞞任何關於保險的任何事實和資訊。這個責任通常大部分情況是指被保險人對標的可能面對的風險進行歪曲和隱瞞。而且，這個責任擴展到了承保人和被保險人關係的方面，包括災害和索賠，只在通常的索賠程序破裂和被保險人被迫書面追蹤其索賠時結束。簡而言之，被保險人有義務隨時向保險人通知任何可能導致索賠的災害和事件。船殼險條款通過一個特定條款強調了這一點。令人吃驚的是，貨物條款沒有。哪怕除了責任角度外，從實踐的感覺角度來說應該隨時通知承保人是很明顯的。因此，當你得到關於重大災害的確切資訊時，儘快通知你的承保人是很基本的，並且要隨時通知事件的發展。

承保人和保險市場對於事故的處理有他們不同的反應。一個極端是北歐和日本的保險人“親自處理”，他們會密切關注並參加情形的處理工作並可能代表他們的被保險人直接接手。而另一個極端是傳統的倫敦市場反應，他們希望被告知情況並提醒被保險人必須如同未保險一般來自行處理。

在其他方面（保費、安全和保障範圍）基本相同的情況下，有最好索賠服務的保險就是最好的保險。在某些案件中（如：CIF條款購買的貨物）被保險人可能對承保人的選擇並沒有很多可以說的。但無論你的承保人多麼難相處或對你沒有幫助，他總是你在處理重大災害中最後一個願意鬧翻的人。

如果你是船東/船舶經營人，關於承保人所說的一切基本上也同樣適用你的保賠協會。通常協會會希望完全的“親自處理”，而且他們的規則通常允許他們從會員那裏完全接手重大災害的法律和責任方面的處理工作。

                                                                                                                        下期待續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王德超 ：海損理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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